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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021 年度，深圳市智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根

据《公司法》、《证券法》以及证监会、交易所发布最新的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等相关规定，从切实维护公司利益和股东权益出发，认真履行股东大会赋予

的职责，规范运作、科学决策、勤勉尽责地开展各项工作。同时，董事会按照公

司既定的发展战略，积极推动各项工作，加强内部控制管理，建立健全内部控制

体系，进一步提升公司法人治理水平；加快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推动公司持续、

健康、稳定地发展。现将董事会 2021年度主要工作情况报告如下： 

一、2021 年度公司整体经营情况 

2021年度，公司按照年度经营计划开展各项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125,789.12

万元，较上年度增长 22.34%；实现利润总额 19,101.47 万元，较上年度同比下

降 30%；实现净利润 16,811.34万元，较上年度下降 29.78%。公司主营业务情况

如下： 

产品分类 营业收入（万元） 占营业收入比重 同比增减 

智能快件箱类设备 103,276.08 82.10% 9.98% 

自助电子寄存柜类设备 3,707.28 2.95% 72.94% 

智能恒温及售卖类设备 1,351.81 1.07% 70.21% 

其他定制类智能交互设备 11,991.96 9.53% 411.60% 

其他 5,461.99 4.34% 50.51% 

合计 125,789.12 100% 22.34% 

注：单项与合计数存在差异因四舍五入导致。 

二、2021 年度主要工作 

（一）销售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海外销售收入 75,143.14 万元，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的

62.45%，较上年同比增长 11.76%。海外疫情的反复对公司海外业务的开展有一

定影响，但海外市场前景广阔，具有较大的拓展和增长空间，因此公司海外业务

收入保持持续增长。近两年，海外业务人员通过线上方式保持与海外客户的联系

和沟通，增加客户粘性的同时积极拓展新客户。基于公司前期在海外新市场、新

产品和新客户方面的拓展工作，报告期内，公司在三新市场的销售收入持续增长，

销售收入占比持续提高。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国内销售收入 45,183.99 万元，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

37.55%，较上年同比增长 41.40%。2021 年度，在保持与国内现有客户的合作基

础上，公司加大力量拓展智能保管与交付的细分领域的新业务，主要在取餐柜、

充换电柜、计量物资储存柜等项目上取得不错成绩，占公司销售收入比例持续提

高。公司保持在重点领域医疗行业的持续投入，在医疗行业的耗材管理、设备管

理和毒麻药品管理系统研发方面取得进展。同时，通过改善和升级医疗行为系统

产品，进一步提高公司在医疗行业的核心竞争力。为全面拓宽业务，公司全资子

公司智莱网盒采取自营和共营的方式尝试自助电子寄存柜类产品以及售卖类产

品运营业务。 

公司继续加大市场挖掘和推广力度，针对不同的客户需求进行深度的分析和

制定多样化的解决方案，通过标准化、模块化的产品展示，引导客户尤其是细分

市场的潜在客户。仍保持通过线下积极参加各类展会，线上以 SEM、SEO 和 B2B

等推广方式，向市场和客户展示公司多样化的产品和解决方案。 

（二）研发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累计研发投入 9,391.84 万元，较上年同比增长 33.96%，占

公司营业收入的 7.47%。报告期内，公司加强了研发队伍的建设和优化工作，丰

富公司研发培训体系，设立各类培训课程，加大研发技术人员培训力度，提高研

发队伍的整体素质，巩固公司在研发和技术方面的优势。公司对年度经营策略中

的重点项目给予研发资源倾斜，重点在海外新产品、医疗领域、电力项目、取餐

柜、车载柜等方面，以客户需求为导向新增了部分解决方案。 

报告期内，公司研发注重运用较前沿的技术对现有解决方案和产品进行升级



换代，提高产品在不同应用场景的适应性。同时，通过加强解决方案和产品配件

选型工作，提高产品整体性能的同时使得产品总体成本持续保持竞争性。 

公司加大在知识产权方面的申请和保护力度，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

司共拥有 467 项知识产权，其中发明专利 19 项，实用新型专利 191 项，外观设

计专利 89项，软件著作权 168项。 

（三）生产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加快推动湖北二期厂房的基建和设备购置工作，年中试生产，

下半年正式投入生产运营。同时，越南二期工厂在上半年完成场地租赁和设备购

置工作，因越南疫情影响，越南工厂整体生产在下半年处于半停滞状态，随着疫

情政策的开放，截至报告期末，越南工厂生产逐步恢复正常。报告期末，全公司

整体产能水平已达到 20万台。 

湖北二期工厂购置了机器人折弯单元、光纤激光切割器、钣金柔性线、柜体

焊接线、互成喷涂线等一批先进、自动化程度高的设备，减少、降低了作业人员

数量和作业的复杂度，提高了现场管理、产出效率和生产制造水平。湖北工厂在

持续开展各类技术和生产工艺的优化和改进的同时对工装、辅具、模具等方面也

进行优化和改进，提高产品生产效率的同时降低产品制造成本。 

报告期内，公司在订单生产高峰期时以客户为导向，对订单生产进行精细化

管理，将订单生产计划细化到天，以合理、科学的订单生产计划满足客户需求。

同时，精细化的订单生产管理有助于提高成品入库配套率和一次性合格率，最大

限度的降低和缓解因原材料市场价格波动等因素造成的成本上涨的不利影响。 

（四）质量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成立质量改善小组，持续优化制造工艺和强化质量管理，通

过对生产各个环节的工艺优化和质量管控，进一步提高公司产品质量。严格遵循

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的要求，将 ISO9001 的质量控制要求落实到班组、车间，

实行精细化生产，进一步提高制造水平。加强供应商及物料管理，加大供应商的

绩效考核以及来料抽检力度，提高物料合格率，保障产品的成品入库率。加强对

关键生产节点的质量监测，对出现的质量问题进行深度的分析、改进，提高全员



产品质量意识和成本意识。 

（五）其他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

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加强公司内部控制建设，确保公司内部工作流程和

制度的规范化、合理化和科学化，提高公司风险控制能力。 

报告期内，公司完成“新增年产 8万台（2万套）智能快件箱产能扩建项目”

募投项目的结项工作，累计投入金额 29,544.19 万元，剩余资金 2,125.16 万元。

截止报告期末，新能产能募投项目已正式投入生产。公司“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募投项目因前期的疫情和研发中心场所装修延误等因素，项目结项已延期至

2022年 4月 22日。截止报告期末，“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处于正常实施中。 

公司审计部门从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募投项目结项、物料采购、研发费用

等专项事项进行审计，确保公司内部重大事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的相关

制度。 

公司按照年初审议的关于闲置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按

照《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公司相关制度积极开展

理财业务，提高了公司闲置资金的使用效率。报告期内，针对原材料价格不断上

涨等不利因素，公司物控部、财务部与业务部门紧密配合，对原材料采计划购及

内部资金使用和管控等方面进行深度分析，最大限度的降低对公司产品毛利率产

生的不利影响。 

二、2020 年度董事会日常工作情况 

（一）董事会召开情况 

2021年度，公司董事会共召开 5次会议，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会议届次 召开日期 审议议案 



1 
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

议 
2021年 3月 29日 

1、《深圳市智莱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2020年度总经理工

作报告》； 

2、《深圳市智莱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2020年度董事会工

作报告》； 

3、深圳市智莱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2020年年度审计报

告》； 

4、《深圳市智莱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2020年年度报告全

文及摘要》； 

5、《深圳市智莱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2020年度财务决算

报告》； 

6、《深圳市智莱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2020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的议案》； 

7、《2020年度内部控制自

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8、《2020年度募集资金存

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

议案》； 

9、《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及

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报

告的议案》； 

10、《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

所的议案》； 

11、《关于 2021 年度董事、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

议案》； 

12、《关于 2021年公司发展

战略规划的议案》； 

13、《关于继续使用闲置募

集资金和自有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的议案》； 

14、《关于公司向招商银行

申请授信额度暨关联担保的

议案》； 

15、《关于公司向民生银行

申请授信额度暨关联担保的

议案》； 

16、《关于公司<2020年提

高上市公司质量自查报告>



的议案》； 

17、《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

议案》； 

18、《关于公司 2020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确认的议案》； 

19、《关于提议召开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

案》 

2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

议 
2021年 4月 28日 

1、《关于公司<2021年第一

季度报告>的议案》； 

2、《关于公司部分募投项

目延期的议案》 

3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

会议 
2021年 8月 23日 

1、《关于公司 2021 年半年

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2、《关于公司 2021 年半年

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

情况的专项报告》； 

3、《关于修订<年报信息披

露重大差错责任追究制度>

的议案》； 

4、《关于修订<信息披露管

理制度>的议案》 

4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

会议 
2021年 9月 6日 

1、《关于公司聘任财务总

监的议案》； 

2、《关于公司部分募投项

目结项并将项目结余资金永

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3、《关于公司向浦发银行

申请授信额度暨关联担保的

议案》； 

4、《关于公司授信银行由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

分行八卦岭支行变更为招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的议案》； 



5、《关于向光明项目公司

支付建设启动资金暨关联交

易的议案》； 

6、《关于召开 2021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5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

会议 
2021年 10月 28日 

1、《关于公司<2021 年第三

季度报告>的议案》； 

2、《关于公司继续开展外

汇套期保值的议案》； 

3、《关于公司开展期货套

期保值的议案》； 

4、《关于制定期货套期保

值业务管理制度的议案》 

（二）董事会对股东大会决议的执行情况 

公司董事会按照《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

规定，认真履行股东大会赋予的职责，严格执行股东大会的各项决议，积极推进

股东大会决议的实施，为公司各项重大事项的科学决策和有效落实做出了卓有成

效的贡献。 

2021年度，公司组织召开股东大会及执行股东大会决议情况如下： 

序号 会议届次 召开时间 审议议案 

1 
2020年年度股东大

会 
2021年 4月 21日 

1、《深圳市智莱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深圳市智莱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深圳市智莱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2020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4、《深圳市智莱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5、《深圳市智莱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

案》； 

6、《关于 2021年度董事、监事及

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7、《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

案》； 

8、《关于继续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和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

案》； 



9、《关于公司向招商银行申请授

信额度暨关联担保的议案》； 

10、《关于公司向民生银行申请

授信额度暨关联担保的议案》； 

2 
2021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 
2021年 9月 24日 

1、《关于公司部分募投项目结项

并将项目结余资金永久性补充流

动资金的议案》； 

2、《关于公司向浦发银行申请授

信额度暨关联担保的议案》； 

3、《关于公司授信银行由招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八卦岭

支行变更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深圳分行的议案》； 

（三）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履职情况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由李开忠先生、胡文春先生、王和平先生三位董事组

成，独立董事李开忠先生担任主任委员，独立董事王和平先生和董事胡文春先生

担任委员。报告期内，审计委员会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和《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工作细则》的相关要求，对公司定期报告、内部控制、财务信息和内部审计等事

项进行指导、监督和检查。审计委员会加强了公司内部审计和外部审计之间的沟

通，通过年报编制前与会计师的深入交流，了解年报审计计划和审计进度，确保

2021 年年度审计工作顺利开展。审计委员会委员勤勉尽责，确保了公司内部控

制制度的建立健全和有效执行，为提高公司风险防范能力和提升公司法人治理水

平做出了贡献。 

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李开忠先生、干德义先生、王和平先生三位

董事组成，独立董事李开忠先生担任主任委员，董事长干德义先生、独立董事王



和平先生担任委员。报告期内，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按照《公司章程》和《董事会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工作细则》等相关规定，对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

2021 年度薪酬方案进行审议，监督公司董监高薪酬制度的执行，进一步提高了

公司董监高勤勉尽责和服务股东的意识。 

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由王和平先生、易明莉女士、李开忠先生三位董事组

成，独立董事王和平先生担任主任委员，董事易明莉女士、独立董事李开忠先生

担任委员。报告期内，提名委员会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和《董事会提名委员会

工作细则》等相关规定，对公司财务总监的提名进行审核，确保财务总监候选人

的任职资格符合监管机构的要求。提名委员会在报告期内持续关注公司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和履职情况，确保全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符

合法律法规。 

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由干德义先生、王兴平先生、王松涛先生、丁杰偲先

生、陈强先生五位董事组成，董事长干德义先生担任主任委员。报告期内，战略

委员会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和《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工作细则》等相关规定，通

过对公司上年度发展战略执行情况的分析，同时结合行业、市场发展趋势和公司

发展方向，对公司 2021年度的发展战略提出了科学、合理的建议，为公司持续、

健康、稳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四）独立董事履职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独立董事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制度的规定和要求，积极出席、列席董事会、

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和股东大会，认真审阅相关材料并作出独立判断，针对报告

期内的重大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同时，独立董事对公司的经营管理、内部控制

制度执行、控股股东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对外担保等事项进行了核查，监督公司

董事会对股东大会各项决议的执行，保障了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2022 年度，公司将继续秉持为全体股东负责的态度，根据公司战略规划和

年度经营计划，认真执行股东大会作出的各项决议，提高公司法人治理水平，促

进公司持续、稳定、健康的发展。董事会将继续勤勉尽责，督促管理层积极推动

各项工作的开展，力争完成当年的既定的经营计划和目标，实现公司和全体股东



利益最大化。从维护中小股东合法利益出发，确保公司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准确

性、完整性，让所有股东能够对公司及公司发展有着更好、更全面和更深入的了

解。 

 

 

深圳市智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 3月 31 日 


